关于湖南省城步县白云水库大坝渗漏治理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国电湖南巫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对〈湖南省城步县白云水库大坝渗漏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的报告》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国电湖南巫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拟在城步县儒林镇冷水坪村白云水电站建设湖南省城步县白云水库大坝渗漏治理工程。白云水库大坝为砼面板碾压堆石坝，坝长200m，高120m，坝顶宽8m，坝顶高程550m，为大(Ⅱ) 型水库，具有多年调节性能。白云水库大坝渗漏治理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大坝渗漏治理、泄洪隧洞修复、放空洞出口修复、大坝安全监测、金属结构及机电等。其中大坝渗漏治理包括坝前铺盖清理、破损塌陷混凝土面板修复、混凝土面板裂缝处理、面板脱空处理、疏松垫层加密处理、混凝土面板止水修复、基础帷幕补强设计、上游辅助防渗区、坝体抽排水等9项。项目总投资8885.5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8.05万元。
二、白云水库大坝渗漏治理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工程建设不改变原水电站水库工程特性，没有新增淹没面积，将消除大坝的安全隐患，对于保护大坝下游城步县城7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解决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水库面积萎缩、库尾显露滩涂导致局部水生态系统退化的环境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根据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的环评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厅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三、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1、做好施工期的污染防治工作。施工期的混凝土生产系统废水及基坑废水等经中和沉淀处理、设备冲洗与机修等含油废水经除油处理、生活废水经有效处理后尽量回用，不能回用的必须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外排。安全妥善处置施工期的生活垃圾及固体废弃物，严禁向河道倾倒，确保坝下游水质安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施工扬尘和噪声扰民。
2、切实做好库区清理工作。在水库蓄水前，按《水利水电工程库底清理办法》要求，对淹没区库底彻底清理，底泥安全处置，防止二次污染，对库区周边的危险化学品（如农药等）及有毒有害的污染物安全转移，按有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做好防治水环境污染工作。及时清理坝前漂浮物，定期将漂浮物和生活垃圾运至县城生活垃圾场进行卫生填埋。
3、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做好大坝工程区、施工场地、弃渣场等区域的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复工作，保护好区域生态环境。避开暴雨施工作业，优化弃渣场布置，渣场不得设置在湿地公园范围内。加强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宣传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并落实湿地公园施工协调管理方案。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丰、平、枯水期的最小下泄生态流量不小于0.487m3/s。采取人工增殖放流措施，以缓解工程建设对鱼类资源的影响。
4、加强环境管理，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在项目设计和施工阶段进一步细化并落实“以新带老”环保措施，完善环境保护计划。加强水库水质、底泥监控，在库区设置常规监测断面，定期向地方环保部门提交工程环境监测报告。
四、你公司在收到本项目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环评报告书送达邵阳市环保局和城步县环保局。拟建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邵阳市环保局和城步县环保局具体负责。
2015年4月28日
